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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耗能分區與免評估分區認定說明（補充） 

一、申請範圍定義：僅納入用電數所涵括之室內總樓地板範圍，即可

為總棟樓層、連續數個樓層、完整單一樓層。 

二、分區認定：依申請案建築使用執照各樓層使用組別為標準，每一

樓層以一類別分區為原則，並將相同類別分區「和」填入耗能分

區、免評估分區表，並逐一查詢《2022年版本建築能效評估系統

手冊》（以下簡稱手冊）表 A (P. 88)、表 5 (P. 25-28)。 

三、範例說明： 

範例一：該申請案範圍為 B3至 5F（連續數個樓層），依下方使照中建築物概要說明 

與搭配現況實際使用進行分區認定 

 

 
地下 001層：停車空間為主，N32(地下一

樓以上樓層停車區) 

地下 002層：停車空間為主，N32(地下二

樓以上樓層停車區) 

地下 003層：停車空間為主，N32(地下二

樓以上樓層停車區) 

地上 001層：餐飲為主，I2(實際供兩餐) 

地上 002層：餐飲為主，I1(實際供一餐) 

地上 003層：辦公室為主，B3(政府辦公) 

地上 004層：辦公室為主，B3(政府辦公) 

地上 005層：辦公室為主，B3(政府辦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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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二：該申請案範圍為地上 12層（連續數個樓層），依下方使照中建築物概要說明 

與搭配現況實際使用進行分區認定 

 

 
該使照僅說明主要用途，因此需配現況實際使用進行分區認定，若完全符合者： 

地上 001層：大廳主要使用，B4 

地上 002層至 012層：辦公室為主，B3 

 

範例三：該申請案範圍為整棟建築，依下方使照中建築物概要說明 

與搭配現況實際使用進行分區認定 

 

 
地下 001層：停車空間為主，N32(地下一樓以上樓層停車區) 

地上 001層：大廳為主，B4  

地上 002層：辦公為主，B3(政府辦公) 

地上 003層：若實際以展覽使用為主，D2(B級全天空調展覽區) 

屋突 001層：若實際以機械設備機房為主，N41 

屋突 002層：若實際以機械設備機房為主，N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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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四：該申請案範圍為完整單一樓層，依下方使照中建築物概要說明 

與搭配現況實際使用進行分區認定 

 

 

 
 

地上 003層：實際以辦公室使用為主，B3(政府辦公) 

四、受理申請機關連絡電話、信箱及地址 

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-永續城市數位雙生（電話：02-8667-6111 

分機 213、159、210；信箱：david@tabc.org.tw、

yuc1031@tabc.org.tw、woo157632@tabc.org.tw；地址：新北市新

店區民權路 95 號 3 樓） 


